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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

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以传真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９

人，分别是许淑清女

士、刘伟湘先生、赵学伟先生、姜成厚先生、吴少彤先生、黄泽骎先生、甘功仁先生、周宜强先

生、罗绍德先生。公司监事均收到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产品总经销协议的议案》。

为了更迅速地占领主导产品市场，并带动普药产品销售，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梧州制药”）拟与山东步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简称“步长医药”）

签订产品总经销协议， 将梧州制药生产的符合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全部产品交由步长医药

全国大陆总经销。

公司认为：梧州制药与步长医药签订产品总经销协议是强强联合的举措，有助于公司产

品利用外力迅速占领市场，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并对公司未来五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

影响，是可行的，公司将授权梧州制药与步长医药具体签订有关产品总经销协议书。

有关协议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产品总经销协议的公告》（临

２０１１－３１

）。

此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会议以

９

票同意通过 《中恒集团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中恒集团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会期半天

（二）会议地点：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中恒集团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产品总经销协议的议案》；

２

、《中恒集团关于申请增加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３

、《中恒集团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上述

２

、

３

议案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刊

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

（四）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３

、具有上述资格的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的中介机构。

（五）登记办法：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受托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

户卡办理登记；

３

、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登记地点在公

司证券部，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前公司收到为准）进行登

记。

（六）其他事项：

１

、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２

、联系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中恒集团办公楼四楼

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７４

）

３９３９１２８

４

、传真电话：（

０７７４

）

３９３９０５３

５

、邮政编码：

５４３０００

６

、联系人：林立 童依虹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

码：

６００２５２

）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如果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

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同意”、“反对”、“弃权”栏中选择一项打“

√

”，多选无

效）：

议案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产品总经销协议的议案》

２

《中恒集团关于申请增加银行贷款额度的议案》

３

《中恒集团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人名称（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有效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日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２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３１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产品总经销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合同类型：产品总经销协议。

２

、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签订产品总经销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

效。

３

、合同履行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共五年。

４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根据协议测算，协议若能生效实施，公司制药板块

２０１１

年度将实现含税销售收入约

２３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度将实现含税销售收入约

３０

亿元， 以后三年

每年均有递增。 不但有力保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实现，并将对公司未来五年的经营

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

（一）因合同的生效有待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批通过，因此存在审批风险。

（二）因协议履约期限较长，因此存在不可抗力风险。

（三）因合同签订交易金额较大，因此履约过程中存在一定经营风险。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恒集团”、“公司”、“上市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

决董事

９

人。 公司监事均收到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 会议以

９

票同意通过了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产品总经销协议的议案》。

该合同的生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标的为梧州制药生产的符合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全部产品的总经销权。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甲方：

１

、公司名称：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梧州制药”、“甲方”）

２

、注册地址：广西梧州工业园区工业大道

１

号

３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４２６０４００

元

５

、主营业务：中西成药、化学原料药的生产、销售，兼营食品生产、销售以及进出口业务。

甲方为中恒集团之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梧州制药

９９．９９％

的股权。

乙方：

１

、公司名称：山东步长医药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步长医药”、“乙方”）

２

、注册地址：山东菏泽市牡丹工业园区银川路

１５８８

号

３

、法定代表人： 赵骅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佰万元

５

、主营业务：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除疫苗）的批发（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１

日）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副食、饮

料、食用油）（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公司与乙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标的：甲方生产的符合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全部产品的总经销权。

（二）合同金额：

２０１１

年度完成梧州制药含税销售收入

２３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完成梧州制药

含税销售收入

３０

亿元；以后三年每年递增，递增幅度由甲、乙双方协商制定。为此，乙方需向

甲方支付产品销售保证金

３

亿元。

（三）结算方式：甲、乙双方以协商确定的价格进行结算。乙方用现金、银行汇票或电汇等

向甲方支付货款。 普药产品结算方式为月结，每月

５

日前结清；血栓通系列产品结算方式为

现款结算方式。

（四）履行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共五年。

（五）生效条件：自双方签订本产品总经销协议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六）违约责任：乙方工作年度内不能完成协议规定的销售基数，则甲方有权按约定、按

比例扣押部分保证金，并有权调整乙方的总经销权。

（七）其他约定：

１

、由乙方完成产品在全国各地的招投标挂网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为了将甲方产品推

广为国内品牌产品，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不断扩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２

、在总经销期限内，甲方自有的销售人员由乙方全部接收，甲方原所有经销商转入乙方

管理。

３

、甲方如有开发新产品，优先给乙方代理。

（八）合同签署时间及地点：甲、乙双方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梧州市签订本产品总经销

协议。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根据协议测算，协议若能生效实施，公司制药板块

２０１１

年度将实现含税销售收入约

２３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度将实现含税销售收入约

３０

亿元，以后三年每年均有递增。 不但有力保证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营业绩的实现，并将对公司未来五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影响不大， 公司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乙方公

司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因合同的生效有待公司股东大会的审批通过，因此存在审批风险。

（二）因协议履约期限较长，因此存在不可抗力风险。

（三）因合同签订交易金额较大，因此履约过程中存在一定经营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经销协议书。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通讯和传真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共

９

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共

９

人。 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

后予以置换。 公司董事会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总额

５２

，

１７５

，

２０７．６７

元。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

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的自筹资金

５２

，

１７５

，

２０７．６７

元，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２３

号”文核准，公司已向

１０

家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５．７０

元

／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８４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１

，

５０８

，

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８２２

，

０９２

，

０００

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

具的“广会所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７５０１１８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披露情况

经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及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募集资金将投资于以

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１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８５

，

４８５．０ ７０

，

５１１．０

２

研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

７

，

００９．０ ７

，

００９．０

３

信息管理系统升级项目

７

，

４７１．７ ７

，

４７１．７

合计

９９

，

９６５．７ ８４

，

９９１．７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

９９

，

９６５．７

万元，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８４

，

９９１．７

万元。 如项目已作先期投资或将进行先期投资，部分募集资金将根据实际情况用来置

换先期投入。若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量少于计划使用量，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或其他途

径补充解决。

三、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为保障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对

部分项目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予以全额置换。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

币

５２

，

１７５

，

２０７．６７

元，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宜华时代家具有限公司用于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之北京体验中心的建设及配套设施投资，其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项目 总投资额

应使用募集资金

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额

需置换金额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８５

，

４８５．０ ７０

，

５１１ ５

，

２１７．５２ ５

，

２１７．５２

四、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专项审核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

了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

告》（广会所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７５０１２９

号）认为：公司编制的《关于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报告》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五、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已经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５２

，

１７５

，

２０７．６７

元。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自筹资金符合发行方案中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置

换金额不超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行

为。

七、备查文件

１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

证报告》（广会所专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００５７５０１２９

号）；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之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0978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2010-037

债券代码：

123000

债券简称：

09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宜华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宜华集团

"

）的通知，宜华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2,

860,000

股和有限售流通股

26,000,000

股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并已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

质押期

限自

2010

年

11

月

5

日起至宜华集团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

,

宜华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284,673,411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70%

，

其中已质押股份

262,520,000

股，占宜华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2.22%

，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22.78%

。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６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

书面文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应参加董事

１５

人，实际参加

１５

人，分别为：李福成、戴永

全、李秉骥、丁广学、赵晓东、王启林、赵春香、杨怀民、张海峰、杨毅、朱武祥、李树藩、李中根、

莫湘筠、陈英丽。 会议以传真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转让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为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

－

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会议决

定将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１８．０３％

的股权即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出资额以人民币

７５００

万元

转让给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前，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１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其中本公司

的出资额为

３１

，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７５％

；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

，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５％

。

本次股权转让后，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１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

的出资额为

２３

，

７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６．９７％

；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出资

１７

，

９００

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４３．０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时，关联董事李福成、戴永全、李秉骥、丁广学、赵晓东、王

启林回避表决。 具体事宜详见公司同日《关联交易公告》。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９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７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关联交易事项简述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将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

－

广东燕

京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燕京”）

１８．０３％

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企业”）。

本公司与“北京企业”已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股份受让方 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乙方）

股份出让方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协议签署地点 北京市

交易标的 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１８．０３％

的股权

转让价格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 现金

转让价款支付方式 一次性付款

支付时间

受让方须自营业执照变更签发之日起六个月内将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汇到指定

的银行帐户内

协议的生效条件及时间 自审批机关批准并核发变更批准证书之日起生效

２．

关联关系说明

“北京企业”是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燕京有限”）的控股股

东。本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兼任“北京企业”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条的第（一）、（三）项规定的情形，“北京企业”是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据此，本公司与关联方“北京企业”签署及履行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构成本公司与“北

京企业”的关联交易事项。

３．

董事会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已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李福

成、戴永全、李秉骥、丁广学、赵晓东、王启林因在关联方“燕京有限”任职，在本次董事会会议

上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有效表决票为

９

票，其中

９

票赞同，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独立董事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朱武祥、李树藩、李中根、莫湘筠、陈英丽对本公司转让“广东燕京”股权

的《股权转让协议书》进行了事前审阅，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另外，本公司独立董事朱武祥、李树藩、李中根、莫湘筠、陈英丽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为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

－

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决定将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１８．０３％

的股权即

７５００

万

元人民币出资额以人民币

７５００

万元转让给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向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转让股权。 因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

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北京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８０％

的

股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构

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的协议等文件进行了详细的审查，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且公司董事会在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关

联董事全部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

（

２

）法定代表人：李福成

（

３

）注册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

（

４

）注册资本：

３

，

１０６．４

万美元

（

５

）企业类型： 外资

（

６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

７

）历史沿革：于

１９９７

年成立。 注册资本、公司名称、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没有发生变

化。

２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企业”是 “燕京有限”的控股股东。本公司董事长李福成先生兼任“北京企业”董事

长。 “北京企业”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的

第（一）、（三）项规定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股权概况

（

１

）标的股权的基本情况：

①

名称：“广东燕京”

１８．０３％

的股权

②

类别：股权转让

③

权属：有关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④

所在地：广东省佛山市

（

２

）该项资产的价值：

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广东燕京”

２００９

年净资产为

４

亿元人民币。

（

３

）该项交易不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２．

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广东燕京”基本情况

①

主要股东名称及各自持股比例（本次股权转让前）：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

２００ ７５

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

１０

，

４００ ２５

合计

４１

，

６００ １００

主要股东名称及各自持股比例（本次股权转让后）

股东姓名或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

，

７００ ５６．９７

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

１７

，

９００ ４３．０３

合计

４１

，

６００ １００

②

主营业务：生产经营啤酒（持相关有效的许可证经营）。 产品内外销售。

③

注册资本：

４１６００

万元

④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⑤

注册地： 广东省佛山市

⑥２００９

年度的财务数据（经审计）

项目 金额（万元）

资产总额

８８３２４．５４

负债总额

４８２３８．２７

净资产

４００８６．２７

营业收入

６３００８．７６

营业利润

６２２６．２５

净利润

６８４６．２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８５．８４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按“广东燕京”

１８．０３％

股权的初始投资额，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７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决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对广

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度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中的

３

亿元对“广东燕京”增资，用于其啤酒扩建项目。增资后，“广东燕京”注册资本为

７１

，

６００

万元

人民币， 其中本公司的持股比例为

８５．４７％

。 为保持“广东燕京”的中外合资企业性质，本公

司此次转让所持有 “广东燕京”

１８．０３％

的股权， 使本公司对 “广东燕京” 持股比例降至

５６．９７％

。之后再以募集资金对“广东燕京”单方增资

３

亿元人民币，使本公司对“广东燕京”的

持股比例恢复至

７５％

，相当于本公司与“北京企业”以初始投资价格同比例对“广东燕京”增

资。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前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包括签署协议各方的名称、交易标的、交易价格及交

易结算方式等，请见“关联交易概述”之“《股权转让协议书》简述”。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后，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决议，本公

司将以与本次股权转让同样的价格对“广东燕京”进行单方面增资

３

亿元人民币。 本公司增

资后，“广东燕京”注册资本将变为

７１

，

６００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７５％

，“北京

企业”占其注册资本的

２５％

。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后，本公司持有“广东燕京”

５６．９７％

股权，“北京企业”持有“广东燕京”

４３．０３％

股权。根据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决议，本公司将以与

本次股权转让同样的价格对“广东燕京”进行单方面增资。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广东燕京”

的持股比例将恢复至

７５％

，从而保持本公司与“北京企业”在“广东燕京”中股权比例不变，保

持“广东燕京”中外合资的企业性质不变。因此，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及“广东燕京”未产生实

质性影响。

此次股权转让，将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理顺公司子公司的股权结构。 该项目的实

施，必将有利于本公司对外埠控股子公司管理水平的提高。

本公司在和关联方进行交易时，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是公允的，所有

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本公司与“北京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７５００

万元 ，具体

如下：

序号 关联交易

按关联交易

内容划分

关联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发

生总金额（万

元）

１

转让广东燕京啤酒有限公司

１８．０３％

的股权 股权转让 北京企业（啤酒）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九、独立董事事前同意情况和独立意见

见“一、关联交易概述“之“

４

、独立董事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十、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书。

４．

广东燕京财务报表。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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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300102

证券简称：乾照光电 公告编号：临

2010-028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签署三方监管协议及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

】

954

号

"

文核准，厦门乾

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

，

950

万股，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5.00

元，天健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8

月

5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20098

号《验资

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132,750.00

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费用

人民币

6,217.68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6,532.32

万元。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30

、

31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2010

年

9

月

17

日召开的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

"

《关于扬

州募投项目增资的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公告

编号：临

2010-011

）。 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完成该募投项目全部增

资工作（详见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2010

年

10

月

28

日的

"

关于全资

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0-026

）。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决定如下：

一、与项目实施所在地银行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西门支行开设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简称

"

专户

"

），用于公司扬州募投项目的存储和使用，授

权公司管理层在募集资金专户内，以包括但不限于定期存款等灵活方式，对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存储， 以增加公司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并于

2010

年

11

月

5

日由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西门支

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西门支行， 账号：

3950 6790

0018 1200 3632 8

， 截止到

2010

年

10

月

27

日，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20050.00705

万元

,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

高亮度四元系（

AlGaInP

）

LED

外延片

及芯片（扬州）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㈡、公司与专户银行双方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㈢、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限规定指定保荐

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建投证

券应当依据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及本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

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询问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

和上述专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建投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建投证券每季

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是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㈣、公司授权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乃生、李旭东可以随时

到上述专户银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上述专户银行应及时、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部门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上述专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 中信建投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上述专户银行查询本公

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㈤、专户银行按月（每月

7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中信建投

证券。 专户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㈥、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

公司及专户银行应及时分别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建投证券， 同时提供专户

的支出清单。

㈦、中信建投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信建投

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有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专户银行，同时按《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要求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㈧、 专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建投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建

投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建投证券调查专户情

形的，本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㈨、本协议自公司、专户银行、中信建投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起授权

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

法销户或中信建投证券督导结束之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失效。

二、公司在中信银行厦门九龙城支行开立的用于暂时存储

"

高亮度四元

系 （

AlGaInP

）

LED

外延片及芯片 （扬州）

"

项目募集资金 ， 账号为

7344110182400000973

的专户，已于

2010

年

11

月

2

日办理了销户手续，公

司

2010

年

8

月

17

日与中信建投证券及中信银行厦门九龙支行签订的 《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动终止。

特此公告！

厦门乾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305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

2010-045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召开时间：

2010

年

11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9:30

3

、召开地点：武汉市汉口解放大道

558

号武汉新华诺富特大饭店

三层武昌厅

4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5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11

月

3

日

6

、主持人：董事长许晓明先生

7

、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32,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90％

。 公

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432,000,000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9

月

8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武汉南国置业股份

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许晓明、裴笑筝、王昌文、王

一禾、高秋洪、袁良民、吕志伟、向德伟、许章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

事（其中吕志伟、向德伟、许章华为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选举六名非独立董事：

(1)

选举许晓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裴笑筝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选举王昌文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选举王一禾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选举高秋洪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6)

选举袁良民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选举三名独立董事：

(1)

选举吕志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向德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

选举许章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董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10

月

11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武汉南国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高泽雄、王俊伟为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王琼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

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1)

选举高泽雄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2)

选举王俊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所获得的表决权数为

432,000,00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股东代理人

)

所持

(

代表

)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

2010

年

10

月

11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武汉南国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温烨律师、王冠律师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任期届满的董事及监事在其任期内恪守职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

了贡献，公司股东对他们的工作成绩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武汉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八日


